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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交易及結算所有限公司及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對本公佈的內容概不負責，
對其準確性或完整性亦不發表任何聲明，並明確表示，概不對因本公佈全部或任
何部份內容而產生或因倚賴該等內容而引致的任何損失承擔任何責任。

Paul Y. Engineering Group Limited

（於百慕達註冊成立之有限公司）
（股份代號：577）

截至二零一一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之業績公佈

財務摘要

• 營業額 43.34億港元 +19%

• 毛利 1.92億港元 -2%

• 本公司擁有人應佔溢利 3,000萬港元 -33%

• 每股盈利

 －基本 5.0港仙 -32%

• 每股股息

 －末期 1.0港仙 -38%

• 派息比率 20% -2%

• 每股資產淨值 1.00港元 +5%

• 現金淨額 1.53億港元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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業績
保華建業集團有限公司（「保華建業」或「本公司」）之董事局（「董事局」）欣然宣佈本
公司及其附屬公司（總稱為「本集團」）截至二零一一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之綜合
業績以及二零一零年之比較數字如下：

綜合收益表

  截至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
  二零一一年 二零一零年
 附註 千港元 千港元

營業額 2 4,333,791 3,644,873

銷售成本  (4,141,601) (3,449,549)
   

毛利  192,190 195,324
其他收入 3 12,889 22,894
行政費用  (155,611) (152,195)
融資成本  (10,076) (13,561)
出售一間聯營公司之收益  – 25
出售一間附屬公司之收益  – 185
確認商譽之減值虧損  (74) (2,692)
攤佔聯營公司業績  (552) 3,072
攤佔共同控制機構業績  2,892 (5,241)
   

除稅前溢利  41,658 47,811
所得稅費用 4 (7,895) (1,240)
   

年度溢利 5 33,763 46,571
   

應佔年度溢利：
 本公司擁有人  30,083 44,688
 非控股權益  3,680 1,883
   

  33,763 46,571
   

每股盈利 7 港仙 港仙
 基本  5.0 7.4
   

 攤薄  不適用 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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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全面收益表

 截至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
 二零一一年 二零一零年
 千港元 千港元

年度溢利 33,763 46,571
  

年度其他全面收益（開支）：
 換算海外業務產生之匯兌差額 7,671 291

 可供出售之投資之公平值增加 – 96

 攤佔聯營公司匯兌儲備 2,171 146

 出售可供出售之投資時轉入溢利或虧損 (48) –

 出售聯營公司時轉撥匯兌儲備 (4) –
  

 9,790 533
  

年度全面收益總額 43,553 47,104
  

應佔全面收益總額：
 本公司擁有人 39,873 45,221

 非控股權益 3,680 1,883
  

 43,553 47,1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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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財務狀況表

  二零一一年 二零一零年
 附註 千港元 千港元
非流動資產
物業、機械及設備  148,956 67,741
預付土地租賃款項  20,261 20,836
商譽  61,646 61,646
其他無形資產  7,570 7,570
聯營公司權益  82,178 71,262
共同控制機構權益  4,065 –
可供出售之投資  – 437
其他應收款項－非流動部分  153,211 129,486
   

  477,887 358,978
   

流動資產
預付土地租賃款項  575 575
應收客戶合約工程款項  258,350 203,794
貿易及其他應收款項、訂金及預付款項 8 1,371,647 1,373,721
應收關連公司款項  54,373 47,427
應收聯營公司款項  43,760 26,672
應收共同控制機構款項  22,956 4
應收同系附屬公司款項  126,845 137,518
貸款予一間關連公司  8,148 15,000
其他應收貸款  – 62,500
持作買賣投資  – 116
已抵押銀行存款  75,026 31,569
短期銀行存款  177,513 127,183
銀行結餘及現金  154,568 163,833
   

  2,293,761 2,189,912
   

流動負債
應付客戶合約工程款項  947,938 962,813
貿易及其他應付款項及應計開支 9 848,426 663,446
應付關連公司款項  131 1,940
應付聯營公司款項  57,557 1,003
應付一間共同控制機構款項  45,000 –
應付非控股權益股東款項  61 64
應付稅項  14,344 7,837
一年內到期之銀行借款  244,667 317,402
   

  2,158,124 1,954,505
   

流動資產淨值  135,637 235,407
   

總資產減流動負債  613,524 594,385
   

非流動負債
一年後到期之銀行借款  9,203 4,972
   

  604,321 589,4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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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零一一年 二零一零年
  千港元 千港元

資本及儲備
股本  303,477 303,000

儲備  301,916 271,657
   

本公司擁有人應佔權益  605,393 574,657

非控股權益  (1,072) 14,756
   

總權益  604,321 589,4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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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明綜合現金流動表

 截至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
 二零一一年 二零一零年
 千港元 千港元

來自（用於）經營業務之現金淨額 212,377 (31,477)
  

用於投資業務之現金淨額
 添置物業、機械及設備 (99,158) (38,498)
 就潛在項目已付之可退還按金 (50,000) –
 已抵押銀行存款（增加）減少 (43,457) 33,730
 貸款予一間關連公司增加 (10,500) (24,000)
 向一間聯營公司額外出資 (9,300) –
 向一間共同控制機構出資 (4,600) –
 收回其他應收貸款 62,500 56,000
 就潛在項目已退還之可退還按金 25,000 –
 收回關連公司之貸款 17,352 9,000
 其他應收貸款增加 – (88,500)
 其他 7,423 13,003
  

 (104,740) (39,265)
  

用於融資活動之現金淨額
 償還銀行借款 (303,499) (211,140)
 償還非控股股東出資 (19,508) –
 已付利息 (8,855) (12,855)
 已付股息 (9,137) (7,379)
 新造銀行借款 226,022 216,425
 共同控制機構墊款 45,000 –
  

 (69,977) (14,949)
  

現金及與現金等值項目增加（減少）淨額 37,660 (85,691)

匯率變動之影響 3,405 182

年初之現金及與現金等值項目 291,016 376,525
  

年末之現金及與現金等值項目 332,081 291,016
  

現金及與現金等值項目結餘分析
 短期銀行存款 177,513 127,183
 銀行結餘及現金 154,568 163,833
  

 332,081 291,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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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註：

1. 應用新訂及經修改之香港財務報告準則（「香港財務報告準則」）
於本年度，本集團應用以下由香港會計師公會（「香港會計師公會」）頒佈之新訂及經修改準
則、修訂或詮釋（「新訂及經修改香港財務報告準則」）。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修訂） 二零零九年頒佈之香港財務報告準則之改進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修訂） 作為二零零八年頒佈之香港財務報告準則之改進
  部份之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5號之修訂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2號（修訂） 集團按現金結算以股份為基礎付款之交易
香港會計準則第32號（修訂） 供股權之分類
香港會計準則第39號（修訂） 合資格對沖項目
香港（國際財務報告詮釋委員會） 向擁有人分派非現金資產
 －詮釋第17號
香港－詮釋第5號 財務報表之呈列－借款人對附帶按要求償還條款
  之定期借款之分類

除下文所述外，於本年度應用此等新訂及經修訂香港財務報告準則並無對該等綜合財務報表
所呈報之金額及╱或該等綜合財務報表所載列之披露事項構成任何重大影響。

香港會計準則第17號（修訂）租賃

作為於二零零九年頒佈之香港財務報告準則之改進之一部份，香港會計準則第17號租賃已就
租賃土地之分類作出修訂。於修訂香港會計準則第17號前，本集團須就租賃土地分類為經營
租賃並於綜合財務狀況表內將租賃土地呈列為預付租賃款項。香港會計準則第17號之修訂已
刪除此項規定。此等修訂要求租賃土地須按香港會計準則第17號所載之一般原則分類，即按
租賃資產所有權附帶之絕大部份風險及回報是否已轉移至承租人為基準。應用香港會計準則
第17號對本集團租賃土地分類並無構成影響。

本集團並無提早採納下列已頒佈惟尚未生效之新訂及經修改準則、修訂及詮釋。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修訂） 於二零一零年頒佈之香港財務報告準則之改進1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7號（修訂） 披露－金融資產之轉讓2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9號 金融工具3

香港會計準則第12號（修訂） 遞延稅項：相關資產之收回4

香港會計準則第24號（二零零九年經修改） 關連人士之披露5

香港（國際詮釋委員會） 最低資金要求之預付款5

 －詮釋第14號（修訂）
香港（國際詮釋委員會） 以股本工具消除金融負債6

 －詮釋第19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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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於二零一零年七月一日或二零一一年一月一日（視情況而定）或以後開始之年度期間生
效。

2 於二零一一年七月一日或以後開始之年度期間生效。
3 於二零一三年一月一日或以後開始之年度期間生效。
4 於二零一二年一月一日或以後開始之年度期間生效。
5 於二零一一年一月一日或以後開始之年度期間生效。
6 於二零一零年七月一日或以後開始之年度期間生效。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9號金融工具（於二零零九年十一月頒佈）引進金融資產分類及計量之新
規定。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9號金融工具（於二零一零年十一月經修訂）增加對金融負債及取
消確認之規定。

根據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9號，香港會計準則第39號金融工具：確認及計量範圍內之所有已確
認金融資產其後應按攤銷成本或公平值計量，尤其是就以收取合約現金流量為目的之業務模
式持有之債務投資，及擁有純粹為支付本金及未償還本金利息之合約現金流量之債務投資，
一般於其後會計期末按攤銷成本計量。所有其他債務投資及股本投資則於其後會計期末按其
公平值計量。

就金融負債而言，主要變動乃與指定為按公平值計入損益之金融負債有關。尤其是，根據香
港財務報告準則第9號，就指定為按公平值計入損益之金融負債而言，因金融負債信貸風險
有變而導致其公平值變動之款額乃於其他全面收益呈列，除非於其他全面收益呈報該負債信
貸風險變動之影響會產生或增加損益之會計錯配，則不在此限。因金融負債信貸風險而導致
其公平值變動其後不會重新分類至損益。過往，根據香港會計準則第39號，指定為按公平值
計入損益之金融負債之全部公平值變動款額均於損益中呈列。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9號於二零一三年一月一日或以後開始之年度期間生效，並可提早應用。

本公司董事預計，應用其他新訂及經修改準則、修訂及詮釋將不會對綜合財務報表構成重大
影響。

2. 分部資料
本集團分為下列兩個可報告分部：

承建管理 － 樓宇建造及土木工程
物業發展管理 － 發展管理、項目管理、設施及資產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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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報告分部之會計政策與本集團之會計政策一致。分部溢利（虧損）為各可報告分部之溢利╱
虧損，並無計入未分攤企業收入、中央行政成本、出售一間聯營公司之收益、出售一間附屬
公司之收益、融資成本、攤佔聯營公司及共同控制機構業績。此乃向本集團執行董事報告用
作分配資源及評估分部表現之計量方法。

除其他無形資產、聯營公司權益、共同控制機構權益、可供出售之投資、貸款予一間關連公
司、其他應收貸款、持作買賣投資、已抵押銀行存款、短期銀行存款、銀行結餘及現金外，
本集團所有資產均計入可報告分部。

除應付稅項及銀行借款外，本集團所有負債均計入可報告分部。

以下為本集團收益及業績按可報告分部之分析。

截至二零一一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

  物業
 承建管理 發展管理 對銷 綜合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分部收益
對外銷售 4,312,931 20,860 – 4,333,791
分部之間銷售 – 1,781 (1,781) –
    

總計 4,312,931 22,641 (1,781) 4,333,791
    

分部溢利 82,861 3,634  86,495
  

企業收入    12,889
中央行政成本    (49,990)
融資成本    (10,076)
攤佔聯營公司業績
 －從事物業投資之聯營公司    4,698
 －其他    (5,250)
攤佔共同控制機構業績    2,892
    

除稅前溢利    41,658
    

分部之間之銷售額乃按市價收取或（倘並無可供參考之市價）按雙方釐定及同意之條款收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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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物業
 承建管理 發展管理 未分配 綜合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資產
分部資產 2,121,799 57,706 – 2,179,505
聯營公司權益    82,178
共同控制機構權益    4,065
已抵押銀行存款    75,026
短期銀行存款    177,513
銀行結餘及現金    154,568
其他未分配資產    98,793
    

綜合資產    2,771,648
    

負債
分部負債 1,884,545 3,881 – 1,888,426
銀行借款    253,870
其他未分配負債    25,031
    

綜合負債    2,167,327
    

其他資料
添置物業、機械及設備 96,137 – 3,021 99,158
物業、機械及設備之折舊 14,253 315 1,762 16,330
出售物業、機械及設備之
 （收益）虧損 (263) – 264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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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二零一零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

  物業
 承建管理 發展管理 對銷 綜合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分部收益
對外銷售 3,629,593 15,280 – 3,644,873

分部之間銷售 – 3,871 (3,871) –
    

總計 3,629,593 19,151 (3,871) 3,644,873
    

分部溢利（虧損） 109,947 (12,132)  97,815
  

企業收入    22,894

中央行政成本    (57,378)

出售一間聯營公司之收益    25

出售一間附屬公司之收益    185

融資成本    (13,561)

攤佔聯營公司業績
 －從事物業投資之聯營公司    4,209

 －其他    (1,137)

攤佔共同控制機構業績    (5,241)
    

除稅前溢利    47,811
    

分部之間之銷售額乃按市價收取或（倘並無可供參考之市價）按雙方釐定及同意之條款收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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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物業
 承建管理 發展管理 未分配 綜合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資產
分部資產 1,975,121 39,254 – 2,014,375

聯營公司權益    71,262

已抵押銀行存款    31,569

短期銀行存款    127,183

銀行結餘及現金    163,833

其他未分配資產    140,668
    

綜合資產    2,548,890
    

負債
分部負債 1,602,232 2,987 – 1,605,219

銀行借款    322,374

其他未分配負債    31,884
    

綜合負債    1,959,477
    

其他資料
添置物業、機械及設備 36,284 – 2,214 38,498

物業、機械及設備之折舊 8,619 699 1,436 10,754

出售物業、機械及設備之
 虧損（收益） 73 (36) – 37
    

地區資料

本集團之業務主要位於香港、澳門及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國」）（香港及澳門除外）。

下表為本集團營業額按地區位置劃分（按提供建設工程或其他服務之所在地區）之分析：

 二零一一年 二零一零年
 千港元 千港元

香港 4,091,489 3,311,575

澳門 107,551 112,357

中國 134,751 220,941
  

 4,333,791 3,644,8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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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表為非流動資產賬面值（不包括可供出售之投資及其他應收賬款（非流動部分））按資產所在
地區之分析：

 非流動資產賬面值
 二零一一年 二零一零年
 千港元 千港元

香港 238,645 156,674

澳門 478 70

中國 85,553 72,311
  

 324,676 229,055
  

主要客戶之資料

來自兩名（二零一零年：三名）最主要客戶有關建築工程合約之收益分別約為1,139,929,000港
元及690,842,000港元（二零一零年：1,104,886,000港元、411,296,000港元及392,807,000港元），
個別佔本集團之總營業額超過10%。此等客戶均屬承建管理分部。

3. 其他收入
 二零一一年 二零一零年
 千港元 千港元

銀行利息收入 648 408

其他應收款項之利息收入 172 1,056

應收同系附屬公司款項之利息收入 9,883 12,853

其他應收貸款利息收入 1,138 6,833

貸款予關連公司利息收入 1,048 1,693

應收遞延代價之估算利息收入 – 51
  

 12,889 22,894
  

4. 所得稅費用
 二零一一年 二零一零年
 千港元 千港元

海外稅項（包括澳門及中國）
 本期稅項 1,487 1,137

 過往年度不足準備 6,408 103
  

 7,895 1,2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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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於此兩年內之應課稅溢利均被承前稅務虧損所抵銷，故並無於綜合財務報表內作出香港利
得稅撥備。

根據澳門法令第15/2008號第19節及法令第24/2009號所批准之稅務優惠，澳門所得補充稅於
應課稅收入高於澳門幣（「澳門幣」）200,000元，惟不足澳門幣300,000元時，乃按固定稅率9%

徵收，其後則按固定稅率12%徵收。

根據中國企業所得稅法（「企業所得稅稅法」）及企業所得稅稅法實施條例，自二零零八年一月
一日起，本集團於國內之附屬公司之企業所得稅稅率為25%。根據中國相關法律法規，本集
團內一間中國附屬公司由二零零八年一月一日起計兩年，獲豁免中國所得稅，其後三年則獲
減免一半稅項。

然而，於截至二零一一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上述中國附屬公司取得中國稅務當局就更改
免稅期之進一步確認。兩年免稅期由二零零六年一月一日開始（而非二零零八年一月一日），
而獲減半之期間則改為由二零零八年一月一日至二零一零年十二月三十一日，而非由二零一
零年一月一日至二零一二年十二月三十一日。不足準備之所得稅已於截至二零一一年三月
三十一日止年度之綜合收益表中扣除。

5. 年度溢利
 二零一一年 二零一零年
 千港元 千港元

年度溢利已扣除（計入）：

物業、機械及設備之折舊 17,744 12,412

減：撥充在建合約工程資本之數額 (1,414) (1,658)
  

 16,330 10,754

出售物業、機械及設備之虧損 1 37

轉撥預付土地租賃款項 575 575

攤佔聯營公司之稅項（包括於攤佔聯營公司業績） 1,200 1,951

攤佔共同控制機構之稅項
 （包括於攤佔共同控制機構業績） 61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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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股息
 二零一一年 二零一零年
 千港元 千港元

於年內確認向本公司擁有人分派之股息：
 二零一零年末期股息－每股1.6港仙
  （二零一零年：二零零九年末期股息每股1.5港仙） 9,696 9,040
  

擬派股息：
 擬派二零一一年末期股息－每股1.0港仙
  （二零一零年：二零一零年末期股息每股1.6港仙） 6,070 9,696
  

年內所宣派股息中約有559,000港元（二零一零年：1,661,000港元）乃根據本公司董事於二零一
零年七月十六日公佈之本公司以股代息計劃以股份支付。此數額已於年內撥入本公司保留溢
利。

截至二零一一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建議之末期股息數額乃參照本業績公佈日期606,954,322

（二零一零年：605,999,795）股已發行股份計算。

7. 每股盈利
本公司擁有人應佔之每股基本及攤薄盈利乃根據下列數據計算：

 二零一一年 二零一零年
 千港元 千港元

本公司擁有人應佔年度溢利及計算每股基本及
 攤薄盈利之盈利 30,083 44,688
  

 股份數目 股份數目

計算每股基本盈利（二零一零年：基本及攤薄）
 之普通股加權平均數（附註） 606,439,140 604,197,370
  

附註： 由於在截至二零一一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並無未行使潛在普通股，故並無計算本期
間之每股攤薄盈利。

由於購股權之行使價高於年內之本公司股份平均市價，故截至二零一零年三月三十一
日止年度之每股攤薄盈利並無假設行使本公司之購股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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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貿易及其他應收款項、訂金及預付款項
本集團承建管理業務之信貸期乃與貿易客戶磋商及訂立。信貸期由60日至90日不等。

貿易及其他應收款項、訂金及預付款項已計入約470,678,000港元（二零一零年：536,191,000港
元）之經扣減壞賬準備後之貿易應收款項，且於報告期末，其以發票日期為基準呈報之賬齡
分析如下：

 二零一一年 二零一零年
 千港元 千港元

90日內 433,723 478,180

超過90日但於180日內 1,083 37,041

超過180日 35,872 20,970
  

 470,678 536,191
  

9. 貿易及其他應付款項及應計開支
貿易及其他應付款項及應計開支已計入約290,768,000港元（二零一零年：132,065,000港元）之
貿易應付款項，而其以發票日期為基準呈報之賬齡分析如下：

 二零一一年 二零一零年
 千港元 千港元

90日內 268,985 123,715

超過90日但於180日內 4,379 344

超過180日 17,404 8,006
  

 290,768 132,065
  



17

財務表現及狀況回顧

於回顧年度，隨著本地生產總值增長強勁及失業率下降，本地經濟持續改善。私
人機構及公營部門之基本工程開支持續急升對建設及項目發展服務需求增加。然
而，本地建築業界於價格及人力資源方面之競爭依然劇烈。

截至二零一一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本集團之綜合營業額約為43.34億港元（二零
一零年：36.45億港元），較去年增加約19%。然而，由於工資成本及原材料價格上
升，故毛利率減少約2%至1.92億港元（二零一零年：1.95億港元）。本公司擁有人應
佔本年度溢利減少約33%至約3,000萬港元（二零一零年：4,500萬港元），主要原因
是利息收入減少及所得稅費用增加。每股基本盈利為5.0港仙。

建議派付之末期股息為每股1.0港仙，派息比率約為20%。

本集團保持穩健財務狀況，資產總值增加約9%至約27.72億港元。流動資產約為
22.94億港元，乃為流動負債約1.1倍。本公司擁有人應佔權益約為6.05億港元。

來自經營業務之現金淨額約為2.12億港元，而用於投資及融資活動之現金淨額約為
1.74億港元，故本年度之現金及與現金等值項目錄得約3,800萬港元之增幅。

業務回顧

承建管理部門乃本集團之主要業務，亦是本年度之主要收入來源。此部門營業額達
約43.13億港元（二零一零年：36.30億港元），增加約19%。承建管理部門錄得經營
溢利約8,300萬港元（二零一零年：1.10億港元）。截至二零一一年三月三十一日，
其工程合約總值約104.06億港元（二零一零年：100.06億港元），而餘下工程合約價
值則由二零一零年三月三十一日約54.66億港元增加約8%至二零一一年三月三十一
日約59.08億港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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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回顧年度內，承建管理部門取得之新建築工程合約總值約為46.69億港元，較去
年同期之約44.81億港元增加約4%。以下為本年度所取得之部份新合約：

• 廣深港高速鐵路–合約810B號西九龍總站（南）*

• 澳門路環聯生填海區發展項目（第三地段）*

• 中環干諾道中3號商業發展項目
• 西邨路房屋發展計劃工程
• 德輔道西酒店發展項目
• 荃灣港安醫院擴建地基工程
• 西港島線合約編號755－電源供應系統*

• 深圳觀瀾懿花園總承包工程
• 東莞海逸豪庭D1b期（禦峰）土建及機電總承包工程

* 項目以合營形式進行

承建管理部門於年結日後再取得總值約16.56億港元之合約，其中包括：

• 將軍澳85區住宅物業發展項目
• 白加道28號住宅物業發展項目
• 香葉道辦公室發展項目地基工程

於回顧年度內，物業發展管理部門錄得溢利約400萬港元。物業發展管理部門截至
年結日之手頭之工程合約價值減少至約100萬港元。

流動資金及資本來源

本集團根據審慎之資金及財務政策，備有多項信貸安排以提供其所需之營運資金。
於二零一一年三月三十一日，現金、銀行結餘及存款約達4.07億港元。本集團於年
結之借款共約2.54億港元，其中約2.45億港元須於一年內償還。

於二零一一年三月三十一日，本集團約99%之借款按浮動息率計息，並以港元或
人民幣為單位。人民幣借款直接與本集團於中國內地之業務掛鈎。本集團之資本
負債比率由二零一零年三月三十一日之約0.56下降至二零一一年三月三十一日之
約0.42，該項比率乃根據本集團之總借款約2.54億港元及本公司擁有人應佔權益約
6.05億港元計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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僱員

於二零一一年三月三十一日，本集團共聘用1,354名全職僱員，包括本集團董事。
本集團根據整體市場水平、個別僱員之表現，以及本集團之表現，提供具競爭力之
酬金。酬金包括薪金、按表現發放之花紅，以及培訓、公積金及醫療福利等其他福
利。本集團實施三項股份獎勵計劃（分別為購股權計劃、股份獎勵計劃及股份融資
計劃），以鼓勵及獎賞合資格僱員。

資產抵押

於二零一一年三月三十一日，本集團合共將約7,500萬港元之銀行存款、約3,500萬
港元之物業、機械及設備，及本集團於若干建築合約之利益抵押予銀行，作為授予
本集團之一般信貸融資之擔保。

或然負債

於年結日，本集團就聯營公司及共同控制機構獲授之銀行信貸給予銀行之擔保，
有約3,700萬港元之或然負債。

承擔

於年結日，本集團就購置物業、機械及設備而已訂約但未於綜合財務報表撥備之
開支約500萬港元。

已發行證券

於二零一一年三月三十一日，已發行股份共606,954,322股，並無未行使購股權。

於回顧年度內，954,527股股份以以股代息方式發行，概無購股權授出。

末期股息

董事局已議決建議向二零一一年九月七日（星期三）辦公時間結束時名列本公司股
東名冊之股東派付截至二零一一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末期股息每股1.0港仙（二零
一零年：每股1.6港仙）。末期股息將約於二零一一年十月七日（星期五）以郵寄方式
派付予股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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暫停辦理股東登記手續

本公司將於二零一一年九月五日（星期一）至二零一一年九月七日（星期三）止（首
尾兩日包括在內）之期間暫停辦理股東登記手續，以釐定擬派末期股息之配額，故
於該段期間將不會登記任何股份之轉讓。如欲獲發擬派之末期股息，所有股份過
戶文件連同有關股票，最遲須於二零一一年九月二日（星期五）下午四時正前交回
本公司之香港股份過戶登記處卓佳標準有限公司以供登記，地址為香港灣仔皇后
大道東28號金鐘匯中心26樓。

購買、出售或贖回本公司上市證券

於截至二零一一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內，本公司或其任何附屬公司概無購買、
出售或贖回本公司之上市證券。

展望

環球市場仍然處於複雜狀況。日本的天災、中東政治動盪、歐元區主權債務問題及
美國量化寬鬆政策結束將進一步增加外匯市場之不明朗及不穩定情況，及可能對
全球經濟帶來衝擊之憂慮。然而，在內地經濟增長強勁及香港特區政府陸續推出
基建項目的有利條件下，本地建築業增長將於未來數年得以持續鞏固。

十大基建項目當中，若干項目已如期於市場上推出。而香港特區政府投資之其他
主要項目亦預期於未來數年陸續展開。香港特區政府估計，未來數年之基建工程
開支每年將超過600億港元。然而，由於行業生產力在短期內快速飽和，市場供求
平衡亦將無可避免地受影響。因此，缺乏經訓練專業人材及熟手技工可能不利於
該等已承擔項目之利潤。最近對於港珠澳大橋環境影響評估報告之裁決，必然將
延遲某些已計劃項目之開展。故此，所有承建商集中於未受影響之項目上，預期競
爭於短期內將越見激烈。另一方面，中國大陸及澳門整體經濟持續增長，將持續帶
動基建及專業工程服務之需求。能夠謹慎計劃資源及具備能力之承建商將因而於
市場上脫穎而出。本集團將維持營運風險及股東回報之最佳平衡，但同時對因匯
率、工資及物料成本之大幅波動而影響利潤之任何不利因素保持警覺，於市場上
致力爭取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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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望將來，本集團將繼續採取進積極措施，抓緊市場機會，同時透過與其他承建商
以合營方式承接主要基建項目，從而管理風險及提高經營效率。本集團將更重視
中國大陸及澳門市場。基於現有之鞏固業務，本集團將於機會出現時在地區內探
索新業務機會，以提高股東回報。

企業管治

本公司致力維持高水平之企業管治，蓋因集團相信良好企業管治為提升股東價值
之最佳方法。截至二零一一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本公司已遵守香港聯合交易
所有限公司證券上市規則（「上市規則」）附錄十四所載《企業管治常規守則》之所有
守則條文。本公司亦已採納當中大部份建議最佳常規。

審核委員會

本公司審核委員會（「審核委員會」）之主要職責包括監管本集團之財務申報制度及
內部監控程序、審閱本集團之財務資料，並檢討與本公司外聘核數師之關係。

審核委員會包括本公司三位獨立非執行董事，分別為：

－ 趙雅各工程師，OBE，JP（審核委員會主席）
－ 李焯芬教授，SBS，JP

－ 布魯士先生

本集團截至二零一一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之業績已經審核委員會審閱。

此初步公佈內所載本集團截至二零一一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之綜合財務狀況表、
綜合收益表、綜合全面收益表、簡明綜合現金流動表以及相關附註之數據乃經本
集團之核數師德勤‧關黃陳方會計師行覆核其中數字與本集團之年度綜合財務報
表內所載相符。由於德勤‧關黃陳方會計師行就此執行之工作並不構成根據香港
會計師公會頒佈之《香港核數準則》、《香港審閱應聘服務準則》或《香港保證應聘服
務準則》而進行的保證應聘服務，因此，德勤‧關黃陳方會計師行並不會就此初步
公佈發表任何保證。



22

董事進行證券交易之標準守則

本公司已採納上市規則附錄十所載上市發行人進行證券買賣之標準守則（「標準守
則」），作為有關本公司董事進行證券交易之操守守則。

本公司作出具體查詢後，本公司全體董事已經確認，他們於截至二零一一年三月
三十一日止年度內均有遵守標準守則規定之準則。

股東週年大會

本公司之二零一一年股東週年大會將於二零一一年八月二十六日（星期五）舉行。
二零一一年股東週年大會通告將盡快於本公司網頁www.pyengineering.com及聯交
所網頁內刊登及發送予股東。

刊登年度業績及年報

本業績公佈已於本公司網頁www.pyengineering.com及聯交所網頁內刊登。二零一一
年年報將盡快發送予股東及於聯交所及公司網頁內刊登。

致謝

本人代表董事局藉此機會感謝股東、客戶及業務夥伴對我們一直支持及作出貢獻。
本人亦謹此向董事之領導致謝，並感激員工作出奉獻及努力不懈之精神。

代表董事局
主席

趙雅各，OBE，JP

香港，二零一一年六月二十四日

於本公佈發表日期，本公司之董事如下：

趙雅各工程師，OBE，JP  ： 主席（獨立非執行董事）
劉高原先生 ： 副主席（非執行董事）
陳佛恩先生 ： 副主席（執行董事）
黃錦昌博士，工程師 ： 執行董事兼行政總裁
李焯芬教授，SBS，JP ： 獨立非執行董事
布魯士先生 ： 獨立非執行董事

*　僅供識別


